
海富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收益支付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海富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海富通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５１９５０５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４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海富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海富通货币市场证券投

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收益集中支付并自动结转为基金

份额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

收益累计期间 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止

２．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累计收益

＝∑

份额持有人

ｉ

日的份额余额

／ １００００×

基金

ｉ

日的万份

净收益

，

其中

ｉ

为日期

（

即每日收益的计算结果以去尾方式保留

到分

，

再逐日累加

）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

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收益支付方式为收益再投资方式

，

投资者收益结转的基

金份额将于收益支付日的次一工作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

投

资者可于收益支付日后的第二个工作日起查询和赎回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

《

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

问题的通知

》（

财税字

［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

），

对投资者

（

包括个人和机构

投资者

）

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

，

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

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收益支付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手续费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投资者于收益支付日申请申购、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当日的收益，申请赎回、

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当日的收益；

２

）、 本基金投资者的累计收益将于每月

１５

日集中支付并按

１．００

元的份额面值自动结转

为基金份额，若该日为非工作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

３

）、 本基金分

Ａ

级和

Ｂ

级份额，

Ａ

级份额的基金代码为

５１９５０５

，

Ｂ

级份额的基金代码为

５１９５０６

；

４

）、咨询方法：

４．１

）登陆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４．２

）致电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４００９９

。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

股票简称：海正药业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６７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３９

债券简称：

１１

海正债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９４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

（注册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外沙路

４６

号）

第一节 绪言

重要提示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海正药业”、“公司”或“发行人”）董事会成员已批准本上市公告

书，保证其中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称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对公司债券上市的核准，不表明对该债券的投资价值或投资者

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因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等引致的投资风险，由购买债券的投资者自行

负责。

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世纪资信”）综合评定，海正药业本期公司债

券评级为

ＡＡ

级；本期债券上市前，发行人最近一期末净资产为

４１３

，

３７４．７９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合并

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本期债券上市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为

２７

，

７７７．７６

万元（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及

２０１０

年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平均值），不少于本期债券

一年利息的

１．５

倍。

第二节 发行人简介

一、发行人法定名称

中文名称：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Ｈｉｓｕｎ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Ｃｏ．

，

Ｌｔｄ．

二、发行人注册地址及办公地址

注册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外沙路

４６

号

办公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外沙路

４６

号

三、发行人注册资本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５２４

，

８１８

，

１６１

元

四、发行人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白骅

五、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药品的生产（范围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兽药的生产、销售（生产范围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１

日；兽药

销售范围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０

日）；一般经营项目：经营进出

口业务。（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二）发行人主要业务情况

经过十余年的不断扩张和发展，目前发行人的主营业务包括：原料药的生产与销售、制剂的生产与销

售和第三方药品分销。

发行人以“执著药物创新，成就健康梦想”为使命，以“成为广受尊重的全球化专业制药企业”为愿景，

已成为我国领先的特色原料药企业之一，竞争优势明显，在细分领域中的市场地位较为稳固；抗肿瘤药制

剂在国内市场份额已超过

５０％

，高端抗生素培南类制剂也已发展成为国内主要的供应商之一。

发行人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以及

２０１１

年一季度， 营业收入分别为

３１８

，

１９７．８３

万元、

４００

，

３４７．０４

万元、

４５４

，

４５０．９０

万元以及

１２１

，

４７６．７４

万元，呈持续增长趋势。主营业务收入的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行业名称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原料药生产

销售行业

３９

，

９０８．１６ ３３．５１％ １４５

，

３５１．８１ ３２．４５％ １３５

，

３０７．４０ ３４．５５％ １０７

，

８１６．１７ ３４．８７％

制剂生产销

售行业

１８

，

８９２．０６ １５．８６％ ７９

，

６２５．６４ １７．７８％ ６２

，

７１７．８５ １６．０２％ ５５

，

２９９．９９ １７．８８％

第三方药品

销售行业

６０

，

３００．９０ ５０．６３％ ２２１

，

５６４．８５ ４９．４７％ １９３

，

５４３．７３ ４９．４２％ １４５

，

９７１．１１ ４７．２１％

其他行业

２．２４ ０．００２％ １

，

３４０．００ ０．３０％ ３２．８６ ０．０１％ １２３．９５ ０．０４％

主营业务收

入合计

１１９

，

１０３．３７ １００．００％ ４４７

，

８８２．３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９１

，

６０１．８４ １００．００％ ３０９

，

２１１．２２ １００．００％

（三）发行人主要产品

公司生产的主要产品包括销售至国外的原料药产品及在国内销售的制剂产品。原料药产品主要包括

抗肿瘤药、抗寄生虫药、抗感染药、心血管药、内分泌药等几大类产品，公司的制剂产品主要包括抗肿瘤药

表柔比星、吡柔比星以及抗感染药美罗培南等。

（四）发行人设立、上市及股本变更情况

１

、发行人的设立情况

公司的业务前身为浙江海门制药厂，创建于

１９５６

年。

１９９８

年，经浙江省人民政府浙政发［

１９９８

］

１２

号文

批准，以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为主要发起人，联合国投兴业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国投药业投资有限公

司）、三龙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及国家医药管理局四川抗菌素工业研究所、国家医药管理局上海医药工业

研究院、中国药科大学、浙江省医药工业公司（后重组为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和第二军医大学朝

晖制药厂（后改制重组为上海复星朝晖药业有限公司）等七家单位共同发起设立了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公司设立时的总股本为

１１

，

６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

元，由八家发起人共同持有。

２

、发行人的上市情况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

７－８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０

］

９２

号文批准，发行人采用上网定价和对二级市场

配售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４

，

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

１１．８３

元

／

股。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

２５

日经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证字［

２０００

］

５２

号《上市通知书》批准，公司

４

，

０００

万

Ａ

股在上交所上市交易，证券简称为“海正

药业”，证券代码为“

６００２６７

”，本次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增至

１５

，

６００

万股。

３

、发行人历次股本变动情况

（

１

）

２００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发行人召开公司

２０００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了

２００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

案：以公司总股本

１５

，

６００

万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３

股、派现金

１

元、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３

股。该方案

实施后，发行人总股本增加到

２４

，

９６０

万股。

（

２

）

２００４

年中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１６

日，发行人召开

２００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

２００４

年中期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以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末公司总股本

２４

，

９６０

万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８

股。该方案实施后，公司总

股本增加到

４４

，

９２８

万股。

（

３

）

２００４

年发起人股东转让公司股权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２３

日、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发行人原股东国投药业投资有限公司与浙江荣大签订了股份转让

合同和补充合同，将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全部转让给浙江荣大。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１

日，该次转让获得国务院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国有股权转让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

２００４

］

９９２

号）批复同意，并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

份过户登记手续。

该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浙江荣大成为公司股东，同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性质由国有法人股变更为国

家股。

（

４

）

２００６

年实施股权分置改革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９

日，发行人召开有关股权分置改革的股东大会，对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进行表决。根据该

方案， 经发行人所有非流通股股东协商一致， 同意向股权登记日在册的公司流通股股东支付总数为

３

，

５７１．２

万股的对价，以换取发行人全体非流通股股份的上市流通权。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在册的发行人流

通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股将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３．１

股股份的对价。相关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得了

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经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股权分置方案实施完毕后，发行人股份总额不变，仍为

４４

，

９２８

万股。

（

５

）

２００８

年公司股东浙江荣大合并重组

根据发行人

２００７

年年度报告显示， 浙江荣大减持公司股份

８

，

８３３

，

６４１

股， 减持后持有公司股份

５６

，

３１４

，

４９７

股。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经浙江省省属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

２００７

］

３

号《关于荣大、中大、东方三家外贸集团公

司合并重组改革总体方案的批复》、浙企改办发［

２００７

］

１

号《关于荣大、中大、东方三家外贸集团合并重组

后新公司名称的批复》，浙江荣大与浙江中大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浙江东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合并重组为

浙江国贸。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产权［

２００８

］

５０６

号《关于浙江东方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变更有关问题的批复》，原浙江荣大持有的

５

，

６３１．４４９７

万股海

正药业股份变更为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相关股份过户手续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５

日办理完毕。

（

６

）

２００９

年公开增发新股

３

，

４５０

万股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０４９

号文审核批准，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采用向原

Ａ

股股东优先配

售部分股份、其余股份在网下向机构投资者、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

Ａ

股

３

，

４５０

万股，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该次发行的新股无锁定期限制。该次发行完

成后，发行人的总股本变更为

４８

，

３７８

万股。

（

７

）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

Ａ

股

４１

，

０３８

，

１６１

股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８７

号《关于核准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核准，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以

３３．２８

元

／

股向

５

家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４１

，

０３８

，

１６１

股

Ａ

股，本次发行结束后，发

行人股本总额由

４８３

，

７８０

，

０００

股增加到

５２４

，

８１８

，

１６１

股。

４

、发行人设立以来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根据发行人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发行人下属全资子公司杭州海正药用植物有限公司（现

海正药业（杭州）有限公司）与全资子公司杭州海胥药物制剂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完成合并，杭州海胥药

物制剂有限公司予以注销。

５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发行人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股份数量

（

股

）

股份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４１

，

０３８

，

１６１ ７．８２％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其中

：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４８３

，

７８０

，

０００ ９２．１８％

其中

：

海正集团

２００

，

４８９

，

７４４ ３８．２０％

浙江国贸

５６

，

３１４

，

４９７ １０．７３％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

Ｂ

股

）

０ ０．００％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

Ｈ

股

）

０ ０．００％

４

、

其他

２２６

，

９７５

，

７５９ ４３．２５％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４８３

，

７８０

，

０００ ９２．１８％

股份总数

５２４

，

８１８

，

１６１ １００．００％

六、发行人面临的风险

（一）财务风险

为了实施公司发展战略，公司近年来研发投入、技术改造、项目建设及正常运营等支出较大。报告期

内，虽然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１

年完成了两次股权融资，但由于公司资金需求量大，公司债务负担仍然较

重， 有息负债比重较大。

２００８

年末、

２００９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以及

２０１１

年一季度末， 银行借款额分别为

１８３

，

５５０．００

万元、

１９２

，

９９２．７５

万元、

２２３

，

１４８．１５

万元和

２４８

，

７４２．４４

万元； 银行借款占总负债的比例分别为

７１．３６％

、

６９．７２％

、

７０．２３％

和

７１．５０％

，公司可能存在一定的偿债风险。

（二）经营风险

１

、产品质量控制风险

药品质量直接关系到患者的生命安全，因此质量控制是医药企业尤其是制剂企业生产和管理的重中

之重。制剂如在国内销售，制剂生产线需通过我国

ＧＭＰ

认证；若拟出口销售，生产线需通过欧美规范药政

市场的

ｃＧＭＰ

认证。发行人已建立了完备的质量保证体系，但制剂生产毕竟是一种质量要求高、技术要求

严格的生产过程，不能排除因控制失误、责任人员疏忽等原因出现产品质量问题，从而影响到整个公司的

正常经营活动和声誉的风险。

２

、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发行人药品生产的主要原材料为淀粉、乙醇、黄豆饼粉等粮食类原材料和丙酮、醋酸乙脂等化工类原

材料。近几年，由于国际原油价格及国内物价水平的上涨，公司石油化工类、粮食类原材料价格有一定的

上涨。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司盈利水平。

３

、汇率风险

公司自营出口基本以美元结算，报告期公司自营出口收入逐年上升，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公司以外币结算的销售收入分别为

３６

，

７５７．１６

万元、

３７

，

６４５．３４

万元、

４６

，

８０５．２３

万元和

１６

，

４１４．０６

万

元，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１１．５５％

、

９．４０％

、

１０．３０％

和

１３．５１％

。

自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２１

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

率制度。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２１

日，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为

１

美元兑

８．１１

元人民币。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美元兑人民

币中间价为

１

美元兑

６．５５６４

元人民币。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将对发行人的经营业绩有一定影响。

（三）管理风险

发行人控制的子公司较多，分布在台州、杭州、上海以及美国等地。尽管公司已制定《子公司综合管理

制度》、《资金支付管理制度》等制度，对子公司的股权管理、财务管理、内部监督以及重大投资支出等较为

明确的限定。但随着异地乃至国外子公司的增加，公司的管理跨度加大，管理难度增加，可能出现管理缺

失或不到位的风险。

（四）政策风险

１

、医药制度改革带来的风险

随着我国新医改制度的实施，医药行业市场蕴藏了巨大商机，医药需求和消费的持续增长将给公司

带来较大的发展机遇。但医药制度改革也蕴藏着一定的风险，包括国家针对医药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医

疗保障体制、医药监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改革措施，以及新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新的药品

ＧＭＰ

、

ＧＳＰ

认证标准的推行、药品定价机制的调整等，将有可能对公司造成一定的影响。

２

、环保及安全生产风险

发行人所处制药行业的环境保护监管较其它行业更为严格。发行人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废水、废气、

废渣及其他污染物，若处理不当，对周边环境会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同时，由于原料药生产中涉及化学

危险品，在装卸、搬运、贮存及使用过程中操作不当或维护措施不到位，可能会导致发生安全事故，进而影

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虽然公司已严格按照有关环保法规及相应标准对上述污染性排放物进行了有效治

理，使“三废”的排放达到了环保规定的标准，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及环护意识的不断增强，国家及

地方政府可能在将来颁布新的法律法规，提高环保标准，使公司支付更高的环保费用。国家环保政策的变

化将在一定程度上使公司面临环保风险。

第三节 债券发行概况

一、债券名称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简称“

１１

海正债”）。

二、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

本期债券已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２２５

号文核准发行。

三、债券发行总额

本期债券的发行规模为

８

亿元。

四、本次债券期限品种

本次债券的期限为

５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

五、债券的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一）发行方式

本期债券发行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相结合的方

式。网上认购按“时间优先”的原则实时成交；网下认购由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询价情况进行

配售。

（二）发行对象

（

１

）网上发行：持有登记机构开立的首位为

Ａ

、

Ｂ

、

Ｄ

、

Ｆ

证券账户的社会公众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

买者除外）。

（

２

）网下发行：在登记机构开立合格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六、本期债券发行的主承销商及承销团成员

本期债券由保荐人（主承销商）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负责组织承销团，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本期债券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分销商为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华泰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七、债券面额

本期债券面值

１００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八、债券年利率、计息方式和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６．５０％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的付息和本金兑付工作按照登记公司相关业务规则办理。

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６

年每年的

８

月

２５

日。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第

１

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本期债券到期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５

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５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第

１

个工作日；顺延

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息。

本期债券付息的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

１

个交易日。 在债权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

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获得所持本期债券上一计息年度的债券利息。

八、资信评级机构及债券信用级别

经新世纪咨询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ＡＡ

级，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

级。

九、担保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由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正集团”）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十、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

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十一、募集资金的验资确认

本期债券合计发行人民币

８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之后的净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汇入发行人指

定的银行账户。发行人聘请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次债券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出具了编号为天

健验［

２０１１

］

３６９

号的验资报告。

十二、回购交易安排

经上交所同意，本期债券上市后可进行新质押式回购交易，具体折算率等事宜按登记公司相关规定

执行。

第四节 债券上市与托管基本情况

一、本期公司债券上市基本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本期债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起在上交所挂牌交易。本期债券简称为“

１１

海

正债”，证券代码为“

１２２０９４

”。本期债券已向上交所提出申请，上市后可以进行新质押式回购交易，具体折

算率等事宜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规定执行。

二、本期公司债券托管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债券托管证明，本期债券已全部托管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第五节 发行人主要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情况

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和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并分别出具

了“浙天会审［

２００９

］

２８６

号”、“天健审［

２０１０

］

９５８

号”和“天健审［

２０１１

］

１７０８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二、最近三年及一期财务会计资料

（一）简要合并财务报表

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合计

３５２

，

１５６．９７ １９９

，

９０８．７１ ２０５

，

０２７．８７ １６２

，

８６１．９６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４１３

，

８７５．４５ ３９２

，

２５８．５６ ３１４

，

８４１．２２ ２４９

，

２６９．７１

资产总计

７６６

，

０３２．４２ ５９２

，

１６７．２６ ５１９

，

８６９．０９ ４１２

，

１３１．６８

流动负债合计

１８６

，

１０８．２１ １５７

，

９２７．６５ １４８

，

５０９．４２ １９７

，

０９２．３０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１６１

，

７５９．０５ １５９

，

８１６．１１ １２８

，

２９８．４５ ６０

，

１１７．２９

负债合计

３４７

，

８６７．２６ ３１７

，

７４３．７７ ２７６

，

８０７．８７ ２５７

，

２０９．５９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４１３

，

３７４．７９ ２６９

，

８１３．２４ ２３９

，

０７１．７３ １５１

，

３３９．４６

少数股东权益

４

，

７９０．３８ ４

，

６１０．２５ ３

，

９８９．４８ ３

，

５８２．６２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合计

４１８

，

１６５．１６ ２７４

，

４２３．４９ ２４３

，

０６１．２１ １５４

，

９２２．０９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总计

７６６

，

０３２．４２ ５９２

，

１６７．２６ ５１９

，

８６９．０９ ４１２

，

１３１．６８

简要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２１

，

４７６．７４ ４５４

，

４５０．９０ ４００

，

３４７．０４ ３１８

，

１９７．８３

营业利润

１２

，

３４７．９７ ４３

，

３０１．２１ ３４

，

２８０．６９ ２４

，

０７４．４９

利润总额

１２

，

５０７．１５ ４４

，

９９６．００ ３５

，

０６６．３８ ２４

，

０８９．８７

净利润

１０

，

３３５．０９ ３７

，

４３５．４３ ２７

，

８７０．３６ ２０

，

０６８．５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０

，

１５４．９７ ３６

，

５７６．１６ ２７

，

２２５．０１ １９

，

５３２．１０

少数股东损益

１８０．１３ ８５９．２７ ６４５．３５ ５３６．４１

简要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

，

６９４．４９ ５０

，

９１７．９２ ４７

，

２８４．７０ ２２

，

１２７．６７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２

，

２９７．１１ －６６

，

７６３．３６ －９４

，

７２４．３１ －６５

，

０６０．７５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５５

，

９８３．０６ １６

，

１０７．２７ ５６

，

７０９．２９ ６２

，

８６８．５２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４７．５４ －５０１．８４ －６９．５０ －１３２．１０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３１

，

３３２．９０ －２４０．００ ９

，

２００．１８ １９

，

８０３．３３

（二）简要母公司财务报表

简要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合计

１０８

，

８９１．２０ ９４

，

７８３．９６ １００

，

１２１．８８ ９３

，

６０６．８１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４２０

，

４６５．４３ ２８７

，

９５３．７５ ２６７

，

９１４．０１ ２１９

，

２８５．１６

资产总计

５２９

，

３５６．６３ ３８２

，

７３７．７１ ３６８

，

０３５．８９ ３１２

，

８９１．９７

流动负债合计

８７

，

１０５．５５ ８５

，

５５８．８０ ８９

，

０２４．３２ １４４

，

３４６．０７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３９

，

９８５．４３ ３６

，

７４７．９９ ４４

，

４２９．６０ ２０

，

４５９．８８

负债合计

１２７

，

０９０．９８ １２２

，

３０６．８０ １３３

，

４５３．９２ １６４

，

８０５．９５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合计

４０２

，

２６５．６５ ２６０

，

４３０．９２ ２３４

，

５８１．９８ １４８

，

０８６．０２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总计

５２９

，

３５６．６３ ３８２

，

７３７．７１ ３６８

，

０３５．８９ ３１２

，

８９１．９７

简要母公司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营业收入

５４

，

８７０．９０ １９６

，

９２２．４５ １８０

，

５８９．３４ １５４

，

０６７．１４

营业利润

９

，

７６５．５３ ３２

，

７５８．１６ ２９

，

６４４．９９ １９

，

９４３．１９

利润总额

９

，

９０６．１０ ３５

，

８３６．７６ ３０

，

３４８．４３ ２０

，

２０２．１０

净利润

８

，

４２０．１９ ３１

，

６５４．３０ ２５

，

９８８．７６ １７

，

５６８．３３

简要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２

，

１９３．３６ ５４

，

１５０．７４ ４９

，

０９０．４５ ２９

，

９８０．６７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４１

，

０３８．５５ －２８

，

９３５．９７ －７２

，

４６２．２７ －４１

，

１１０．４５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４０

，

５０６．５７ －３１

，

４２８．８３ ２７

，

７３１．５２ １８

，

１０９．５９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４７．５４ －４５６．４１ －４２．２０ －１３２．１０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１

，

６１３．８４ －６

，

６７０．４８ ４

，

３１７．５０ ６

，

８４７．７１

三、最近三年及一期财务会计资料

（一）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比率

（

倍

）

１．８９ １．２７ １．３８ ０．８３

速动比率

（

倍

）

１．４９ ０．８５ ０．９９ ０．５４

资产负债率

（

％

）

４５．４１ ５３．６６ ５３．２５ ６２．４１

每股净资产

（

元

）

７．８８ ５．５８ ４．９４ ３．３７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

（

次

）

１．８３＊４ ７．３７ ７．８０ ８．０７

存货周转率

（

次

）

１．２５＊４ ５．２１ ５．０６ ４．７４

利息保障倍数

（

倍

）

４．９０ ４．６９ ３．７２ ３．２３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１４６６ １．０５２５ ０．９７７４ ０．４９２５

每股净现金流量

（

元

／

股

）

２．５０２４ －０．００５０ ０．１９０２ ０．４４０８

（二）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每股收益

（

元

）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２１０ ０．７５６ ０．６０２ ０．４３５

稀释每股收益

０．２１０ ０．７５６ ０．６０２ ０．４３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每股收益

（

元

）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２０７ ０．６８７ ０．５８８ ０．４４５

稀释每股收益

０．２０７ ０．６８７ ０．５８８ ０．４４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３．６９ １４．４３ １６．３０ １３．６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３．６５ １３．１１ １５．９２ １３．９７

上述财务指标计算方法如下：

（

１

）流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

２

）速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存货）

／

流动负债

（

３

）资产负债率

＝

负债总额

／

资产总额

（

４

）每股净资产

＝

期末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

／

期末普通股股份总数

（

５

）应收账款周转率

＝

营业收入

／

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

６

）存货周转率

＝

营业成本

／

存货平均余额

（

７

）利息保障倍数

＝

（利润总额

＋

利息费用）

／

利息费用

（

８

）每股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年度末普通股股份总数

（

９

）每股净现金流量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

年度末普通股股份总数

（

１０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９

号

－－

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

算及披露》（

２０１０

年修订）的要求计算。

第六节 本期债券的偿付风险及对策措施

一、偿付风险

本公司目前经营状况良好，现金流充裕，偿付能力较强。由于本期公司债券的期限较长，在债券存续

期内，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资本市场状况、医药行业、国家相关政策等众多因素可能发生变化，从而对发

行人的经营、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使得发行人不能按期、足额支付本期公司债券本金和利息，以

致可能对债券持有人的利益造成一定影响。

二、偿债计划

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债券利息将于起息日之后在存续期内每年支付一次，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６

年间每年的

８

月

２５

日为本期债券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顺延，下同）。本期债

券到期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５

日，到期支付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

本期债券本金及利息的支付将通过债券登记托管机构和有关机构办理。支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有关

规定，由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发布的公告中加以说明。

（一）偿债资金来源

１

、偿债能力分析

（

１

）盈利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逐年增长，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和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

３１８

，

１９７．８３

万元、

４００

，

３４７．０４

万元、

４５４

，

４５０．９０

万元以及

１２１

，

４７６．７４

万元，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１９

，

５３２．１

万元、

２７

，

２２５．０１

万元、

３６

，

５７６．１６

万元和

１０

，

１５４．９７

万元。

公司良好的盈利能力为本期债券的偿付提供有力的支撑。

（

２

）现金流量分析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是偿还本期债券本息的主要来源。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和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２２

，

１２７．６７

万元、

４７

，

２８４．７０

万元、

５０

，

９１７．９２

万元、

７

，

６９４．４９

万元。最近三年一期，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均为正，公司的现金流情况良好，可以有效利用

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来偿还本期债券。

（

３

）财务指标分析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和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利息保障倍数为

３．２３

倍、

３．７２

倍、

４．６９

倍和

４．９０

倍，处于行业较好水平，公司偿债能力较强，偿债风险较小。

（二）偿债应急保障方案

１

、流动资产变现

长期以来，发行人财务政策稳健，注重对流动性的管理，资产流动性良好，必要时公司可以通过变现

流动资产来偿还到期债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流动资产余额为

３５２

，

１５６．９７

万元，其中除货币资金外

的流动资产为

１７２

，

０５８．７０

万元。在公司的现金流量不足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变现除货币资金外的流动资产

来获得必要的偿债资金支持。

２

、间接融资渠道畅通是偿还本期债券本息的有力支持

公司经营状况良好，且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公司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建立了

长期的良好合作关系。公司的贷款在报告期内未出现逾期情况，具有良好的资信水平。基于公司良好的盈

利能力和资信状况，公司具备较强的间接融资能力，这有助于公司在必要时可通过银行贷款补充流动资

金，从而更有力地为本期债券的偿付提供保障。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拥有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等多家银行共计

４６９

，

６８７．５１

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其中未使用的信用

额度为

２０５

，

０４４．５４

万元人民币，一旦在本次债券兑付时遇到突发性的资金周转问题，公司将通过银行的资

金拆借予以解决。良好的间接融资渠道为发行人债务的偿还提供较有力的保障。

三、公司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

为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保证本期债券本息按约定偿付，发行人建立了一系列工作机制，

包括设立偿付工作小组、建立发行人与债券受托管理人的长效沟通机制、健全风险监管和预警机制及加

强信息披露等，形成一套完整的确保本期债券本息按约定偿付的保障体系。

（一）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公司和债券受托管理人已按照《债券试点办法》的要求共同制定了《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债券

持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行使权利的范围、程序和其他重要事项，为保障本期债券本息的按约定偿付

做出了合理的制度安排。

（二）设立专项偿债账户

发行人将于本期公司债券到期日的前

３

个月为支付本期公司债券的本金设立专项偿债账户， 并通过

该账户还本付息。

１

、账户的开立

发行人将开立专项偿债账户。

２

、资金来源

专项偿债账户的资金来源为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银行借款等。

３

、账户的管理和监督

发行人对该账户进行的管理及运用，应接受债券受托管理人的监督。

（三）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

发行人财务部、投资部共同组成本期债券本息偿付工作小组，自本期债券发行之日起至付息期限或

兑付期限结束，工作小组全面负责利息支付、本金兑付及相关事务，并在需要的情况下继续处理付息或兑

付期限结束后的有关事宜。

（四）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本期债券引入了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度，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债券持有人对发行人的相关情况进行

监督，并在本期债券本息无法按约定偿付时，代表债券持有人采取一切必要及可行的措施，保护债券持有

人的正当利益。

发行人将严格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规定，配合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定期向债券受托管理

人报送发行人承诺履行情况，并在可能出现债券违约时及时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便于债券受托管理人

根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采取其他必要的措施。

（五）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发行人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使发行人偿债能力、募集资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债券

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和股东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发行人将按《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进行重大事项信息披露，使发行人偿债能

力、募集资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和股东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六）担保人为本期债券提供保证担保

海正集团为本期债券提供了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如本公司无法按约定偿付本期债券本息，

则海正集团将按照《担保函》、《担保合同》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担保责任，保证的范围包括本期债

券本金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应支付的费用。

四、发行人违约责任

公司保证按照本次公司债券发行条款约定的时间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债券利息及兑付债券本金，当发

行人未按时支付本期债券本金和

／

或利息，或发生其他违约情况时，发行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其承担的违

约责任范围包括本期债券本金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应支付的费用。

债券受托管理人将代表债券持有人向发行人进行追索。如果债券受托管理人未按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履行其职责，债券持有人有权直接依法向发行人追索，并追究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违约责任。

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发行人承诺在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公司将至少采取如下

措施：

１

、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２

、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３

、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４

、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第七节 债券跟踪评级安排说明

根据政府主管部门要求和新世纪咨询的业务操作规范，在本次评级的信用等级有效期内，新世纪咨

询将对发行人进行持续跟踪评级，持续跟踪评级包括持续定期跟踪评级与不定期跟踪评级。

跟踪评级期间，新世纪咨询将持续关注发行人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影响发行人经营或财务状况的

重大事件、发行人履行债务的情况等因素，并出具跟踪评级报告，以动态地反映发行人的信用状况。

１

、跟踪评级时间和内容

新世纪咨询对发行人的持续跟踪评级的期限为评级报告出具日至失效日。

定期跟踪评级将在本次信用评级报告出具后每

１

年出具一次正式的定期跟踪评级报告。 定期跟踪

评级报告与首次评级报告保持衔接， 如定期跟踪评级报告与上次评级报告在结论或重大事项出现差异

的，新世纪咨询将作特别说明，并分析原因。

不定期跟踪评级自本次评级报告出具之日起进行。 在发生可能影响本次评级报告结论的重大事项

时，发行人应根据已作出的书面承诺及时告知新世纪咨询相应事项。新世纪咨询持续跟踪评级人员将密

切关注与发行人有关的信息，在认为必要时及时安排不定期跟踪评级并调整或维持原有信用级别。不定

期跟踪评级报告在评级机构向发行人发出“重大事项跟踪评级告知书”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提出。

２

、跟踪评级程序

定期跟踪评级前新世纪咨询向发行人发送“常规跟踪评级告知书”，不定期跟踪评级前向发行人发送

“重大事项跟踪评级告知书”。跟踪评级将按照收集评级所需资料、现场调研、评级分析、评级委员会审核、

出具评级报告、公告等程序进行。

新世纪咨询的跟踪评级报告和评级结果将对债务人、债务人所发行金融产品的投资人、债权代理人、

监管部门及监管部门要求的披露对象进行披露。在持续跟踪评级报告签署之日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发行人

和新世纪咨询应在监管部门指定媒体及新世纪咨询的网站上公布持续跟踪评级结果

发行人亦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将上述跟踪评级结果及报告予以公布备查，投资者可以在上证

所网站查询上述跟踪评级结果及报告。

第八节 债券担保人基本情况及资信情况

经浙江海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正集团”）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海正集团

２０１１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为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的公司债券提供担保的议

案》，同意为发行人本次公司债券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范围为本次债券本金及利息、违

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海正集团已为本次债券出具了担保函。

一、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工人路

４３

号

法定代表人

：

邬美荣

注册资本

：

贰亿伍仟万元

实收资本

：

贰亿伍仟万元

成立日期

：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

８

日

经营范围

：

项目投资

；

生物与医药技术研究

、

转让

；

货物进出口

、

技术进出口业务

（

法律

、

行政法规

禁止和限制的项目除外

）。

二、担保人资信情况

（一）担保人最近一年其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根据海正集团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０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主要财务指标如下（其中，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财务报

表未经审计；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表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了天健审字【

２０１１

】

２３５８

号标准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

万元

）

６２７

，

１４２．４６ ８０３

，

２２１．０９

总负债

（

万元

）

３５７

，

０３５．１７ ３８９

，

８５４．８０

净资产

（

万元

）

１０７

，

４７７．２８ １５３

，

０８０．３４

资产负债率

（

％

）

５６．９３ ４８．５４

流动比率

（

倍

）

１．０６ １．５５

速动比率

（

倍

）

０．７２ １．２３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主营业务收入

（

万元

）

４４７

，

８８２．３０ １２１

，

４７６．７４

利润总额

（

万元

）

４４

，

２８９．９５ １１

，

９７３．４０

净利润

（

万元

）

１４

，

４５１．２５ ３

，

５４１．７４

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３．４５ ９．２５

（

年化

）

上述财务指标的计算方法如下：

资产负债率

＝

总负债

／

总资产

流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

＝

速动资产

／

流动负债

净资产收益率

＝

净利润

／

期末净资产

（二）偿债能力分析

海正集团目前的资信状况良好。公司资信优良，与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

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光大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汇丰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均保

持良好的业务合作关系，具备较强的融资能力。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海正集团总资产达到

８０３

，

１５２．４９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４８．５４％

，流动比率与速动比

率分别为

１．５５

倍和

１．２３

倍，各项财务指标良好。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海正集团持有发行人

２０

，

０４８．９７

万股股

份，占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３８．２０％

。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收盘价计算，该股份市值为

６９４

，

２９５．８３

万元，相对

于本期的

８

亿元公司债券，具有较好的偿债能力。担保人作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其他经营性业务一般，营

业利润主要来自于发行人，因此发行人的经营风险会直接对担保人产生影响。若发行人的经营情况发生

不利变化，则担保人的盈利能力也可能会受到不利影响，进而可能会影响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的能力。

第九节 发行人近三年是否存在违法违规情况的说明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发行人最近三年在所有重大方面不存在违反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情

况。

第十节 募集资金的运用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公

司债券的募集资金

８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

３．２５

亿元偿还部分银行贷款，优化公司债务结构，并拟用

剩余部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改善公司资金状况。

第十一节 其他重要事项

本次债券发行后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公司运转正常，未发生可能对本次债券的按期足额还本

付息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第十二节 有关当事人

（一）发行人

名 称：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白骅

住 所：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外沙路

４６

号

电 话：

０５７６－８８８２７８０９

传 真：

０５７６－８８８２７８８７

联 系 人： 魏玲丽、张薇、邓久发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

／

债券受托管理人

／

上市推荐人

名 称： 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承根

住 所： 杭州市杭大路

１

号

电 话：

０５７１－８７９０３７６５

传 真：

０５７１－８７９０２９７４

项目主办人： 苗本增、周亮

项目组人员： 华佳、项雷

（三）担保人

名 称： 浙江海正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邬美荣

住 所： 浙江台州市椒江区工人路

４３

号

电 话：

０５７６－８８８２７８１１

传 真：

０５７６－８８８２７８１１

联系人： 陈波

（四）律师事务所

名 称：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 肖微

住 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北大街

８

号华润大厦

２０

层

电 话：

０１０－８５１９１３００

传 真：

０１０－８５１９１３５０

经办律师： 陶旭东、张涛

（五）会计师事务所

名 称：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胡少先

住 所： 浙江省杭州市西溪路

１２８

号新湖商务大厦

９

号

电 话：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７２４

传 真：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９９９

经办会计师： 陈翔、贾川

（六）资信评级机构

名 称：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朱荣恩

住 所： 上海市汉口路

３９８

号华盛大厦

１４

层

电 话：

０２１－６３５０４３７５－８６４

传 真：

０２１－６３６１０５３９

经 办 人： 戴志刚、杜晓红

第十三节 备查文件

除本上市公告书披露的资料外，备查文件如下：

一、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

二、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三、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四、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五、其他有关上市申请文件。

投资者可至发行人或保荐人（主承销商）处查阅本上市公告书全文及上述备查文件。

发行人：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

／

上市推荐人：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1

年

9

月

16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

2011

年

9

月

16

日 星期五

证券简称：

１１

海正债 证券代码：

１２２０９４

发行总额：人民币

８

亿元 上市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 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保荐人（主承销商）

／

上市推荐人

（注册地址：杭州市杭大路

１

号）

二零一一年九月

证券代码：

600306

证券简称：商业城 编号：临

2011-008

号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会议无新增、变更及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1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9

月

15

日上午

9

：

30

分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殿华先生主持。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表共计

3

人，代表股份

2579029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4.48%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表决通过了：

《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

25790292

股，占参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见证意见

辽宁成功金盟律师事务所律师徐静波、杨陆璐为本次股东大会作见证意见。见证律师认为：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9

月

15

日

股票名称：四川路桥 股票代码：

600039

编号

2011－030

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被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9

月

15

日上午在成

都市高新区九兴大道

12

号公司十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出席会

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4

人，代表股份

110,501,82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6.35％

。董事长孙云先

生因公出差，委托董事马青云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部分高管人员列席

了会议，本次会议采取记名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选举智渝敏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持同意意见股东所持股份数

110,501,820

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弃权及反对股份。

2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选举王猛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持同意意见股东所持股份数

110,501,820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弃

权及反对股份。

3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选举刘压西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持同意意见股东所持股份数

110,501,820

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弃权及反对股份。

上述议案决议内容详见

2011

年

8

月

31

日公司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

上刊登的有关公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四川英捷律师事务所田原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四川路桥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四川英捷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885

证券简称：

*ST

力阳 编 号：临

2011-033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21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http://www.sse.com.cn

）同时披露了《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7

月

21

日起已停牌，因调整本次重组基本思路，于

2011

年

9

月

9

日延期复牌。

目前，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思路为：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力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济南力诺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出售全部资产及负债；同时拟向厦门宏发电声股份有限

公司的股东厦门有格投资有限公司、联发集团有限公司、江西省电子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厦门宏发电声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

因方案调整且尚需论证，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公司将不迟于

2011

年

9

月

23

日披露该重大重组事项的结果并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及时履行披露义务，每周发布一次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待相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9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002466

证券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

2011-041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完成法定代表人变更工商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8

月

29

日，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同意聘任蒋卫平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详见

公司

2011-039

号《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

fo.com.cn

）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根据《公司章程》规

定，公司总经理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2011

年

9

月

14

日， 公司取得遂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注册号为

510922000002081

（未变）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姚开林先生变更为蒋卫平先生。其他登

记事项未变。

备查文件：《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十五日

股票简称：靖远煤电 股票代码：

000552

公告编号：

2011-18

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因有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

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9

月

9

日起连续停牌。

目前，重组相关方正在就重组涉及资产的处置向有关部门咨询。因筹划的资产重组事

项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资产重组事项

进展情况，并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每周发布一次重组进展公告。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15

日


